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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15   证券简称：长春经开   公告编号：临 2020-031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到《关于长春经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被出具无法

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监管工作函》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月 29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的《关于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监管工作函》，公告

如下：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30 日，你公司披露 2019 年年度报告、2019 年年度审计报告

等文件。其中，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年审会计师）对你公司财务报

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现督促你公司认真

核查以下事项并做出书面说明，处理好后续相关工作： 

一、关于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涉及事项 

1.年审会计师对你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涉及违规担保等问题。年报显示，公司未履行审议

程序以子公司持有的定期存款质押方式为控股股东万丰锦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万丰锦源）提供借款担保，报告期末，被质押的定期存款余额为 9.95 

亿元，占公司报告期末货币资金的 84.12%、总资产的 34.98%。请公司核实： 

（1）上述违规担保的发生时间、背景、被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具体情况

及产生原因，是否存在反担保，是否构成控股股东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2）结合万丰锦源的资信情况、资金实力、偿债能力等，说明控股股东是

否具备偿债能力，公司是否存在承担相应担保责任的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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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公司及控股股东应当制订切实可行的处理方案和时间计划，尽快消

除违规担保情形，并及时披露相关进展。 

（4）严肃自查违规担保事项的相关责任人，公司已采取或拟采取的追责和

处理措施，未来拟采取何种措施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二、关于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涉及事项 

2.年审会计师对你公司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报告显示，

你公司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向控股股东违规担保，且未能及时披露相关事项。请

公司核实： 

（1）自查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设计和执行情况，是否存在重大缺陷； 

（2）全面严格自查公司内部控制失效的原因，并制定有效的整改措施，确

立整改期限； 

（3）公司对外担保、关联交易相关管理制度和决策机制是否完备，公司、

控股股东应当进一步核实是否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违规担保及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等事项。 

三、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推进事项 

1.前期，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万丰锦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等合计持有的浙江万丰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100.00%股份。2020 年 4 月 7 日，

公司回复我部《关于对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信息披露

的二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228 号），并披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二次修订稿）》。目前该重组事项正处于推进阶段。请公司

核实： 

（1）目前重组事项的最新进展，说明前述事实对公司重组事项的具体影响； 

（2）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上市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如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的

审计报告，后续须经注册会计师专项核查确认否定意见所涉事项的重大影响已经

消除或将通过本次交易消除，才能继续进行。结合最新情况，说明上述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是否符合上述要求，重组推进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并提示相关风险，

明确市场预期。 

你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监高应审慎决策，积极采取有力措施，督促万丰锦源

筹措资金，尽快消除违规担保情形，确保上市公司利益不受损失，维护中小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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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合法权益。对公司、控股股东可能存在的违规行为，我部将启动纪律处分程序，

并提请有关部门核查。 

请你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

态度，认真落实本工作函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收到上述函件后高度重视，将尽快落实工作函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